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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設置暨作業要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1年10月21日農秘字第0910075459號函訂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4年3月2日農秘字第0940075148號令修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年4月3日農秘字第0960075282號令修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9年8月10日農秘字第1090103534號令修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1年12月21日農秘字第1110104963號令修正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執行查核工程施工品質及進度，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為執行查核工程施工品質及進度，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組）。 

三、本小組查核工程之範圍如下： 

（一）本會暨所屬各機關辦理之工程。 

（二）本會暨所屬各機關補助或委託其他機關、法人或團體辦理之工程。 

四、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綜理工程施工查核事宜，由主任委員指派高階人員兼任

之；副召集人一人或二人，襄助召集人處理本小組查核事宜，由主任委員就本

會人員或專家、學者派（聘）兼之。 

本小組置查核委員若干人，於實施個案工程查核時派（聘）兼之，並於完

成查核且無待處理事項後免兼。 

前項查核委員，由本會指派本會及所屬機關具有工程專業知識人員擔任，

或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建置之專家名單中遴選之，其中外聘之專家人數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但有特殊情形報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同意後，不在此

限。 

前項查核委員名單未能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置之專家名單中覓得

適當人選者，得敘明理由另行遴選後，簽報主任委員核定。 

第二項查核委員名單，應有一定比例具備施工安全衛生管理專門知識。 

五、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副執行秘書一至二人，由本會就具有計畫管考或工程

管理專門知識之人員派兼之，承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之命，處理本小組日常事

務；並置工作人員若干人，由本會指派適當人員兼任之，協辦本小組幕僚作業

事務。 

六、本小組查核工程之施工品質及進度，其查核重點如下： 

（一）工程主辦機關之品質督導機制、監造計畫之審查紀錄、施工進度管理措

施及障礙之處理。 

（二）監造單位之監造組織、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之審查作業程序、材料設備

抽驗及施工查核程序及標準、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監造計

畫內容及執行情形；缺失改善追蹤及施工進度監督等之執行情形。 

（三）廠商之品管組織、施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

主檢查表、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 內部品質稽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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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管理系統等品質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施工進度管理、趕工計

畫、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措施等之執行情形。 

（四）品管制度執行之落實度、施工期限及重大事件之掌握度、施工障礙之排

除與對策之合宜性。 

（五）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列入重點查核項目。 

七、本小組應視工程推動情形，定期辦理查核，並得不預先通知赴工地進行查核。

每年應辦理工程查核之件數如下： 

（一）查核金額以上之標案，以不低於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之百分之二十為原

則，且不得少於二十件；當年度執行工程工程標案未達二十件者，則全

數查核。 

（二）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標案，以二十件以上為原則；當年

度執行工程工程標案未達二十件者，則全數查核。 

（三）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標案，以四十件以上為原則；當年

度執行工程工程標案未達四十件者，則全數查核。 

前項查核得採不預先通知方式，以反映施工現況。 

八、本小組辦理查核時，應主動出示查核之書面通知或相關證明文件。 

九、本小組辦理查核時，得通知工程主辦機關就指定之工程項目進行檢驗、拆驗或

鑑定。其檢驗、拆驗或鑑定費用之負擔，依契約規定辦理；若契約未規定，而

檢驗、拆驗或鑑定結果與契約規定相符者，該費用由工程主辦機關負擔，與規

定不符者，該費用由廠商負擔。 

十、本小組辦理工程施工查核作業注意事項如下： 

（一）查核前應請工程主辦機關先行填寫「主辦機關工程品質自主評量表」

（如附件一），並於查核前或查核時送交本小組據以查核。 

（二）查核委員應填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紀錄表」

（如附件二），並評定分數。 

（三）查核紀錄應於七個工作天內送工程主辦機關檢討處理，其應檢討改善

者，工程主辦機關應於期限內改善完妥後，函報本會備查。 

（四）本小組應將查核結果及處理情形登錄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指定之資

訊網路系統列管追蹤，並得隨時派員複查。 

十一、查核成績之計算，以各查核委員評分加總平均計算之；查核成績評定為九十

分以上者為優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為甲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

分者為乙等，未達七十分者為丙等。 

前項總和平均結果有小數時，採四捨五入進位方式，整數計算之。 

十二、本小組查核結果，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列為丙等： 

（一）鋼筋混凝土結構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二）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三）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四）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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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六）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者。 

前項各款規定涉及相關試驗者，依照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等相關法令或

契約規定辦理；試驗結果為不合格時，原查核成績已評定為七十分以上者，

應改列丙等，其成績以六十九分計。 

十三、工程主辦機關得就本小組之查核結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相關人員之獎

懲，並登錄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網路系統。 

查核成績為優等者，工程主辦機關得將廠商自受查核為優等之次日起

兩年內，列為工程採購以最有利標決標之履約績效評選項目參考；獎勵期

間如其他案經查核成績為丙等者，不再適用之。 

查核成績列為丙等者，工程主辦機關除應依契約規定處理外，並應為

下列之處置： 

（一）對所屬人員依法令為懲戒、懲處或移送司法機關。 

（二）對負責該工程之建築師、技師、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報請各

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移送司法機關。 

（三）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情形者，依政府

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至第一百零三條規定處理。 

（四）通知監造單位撤換監工人員。 

（五）通知廠商撤換工地負責人或品管人員或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十四、本小組查核所列缺失，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且未經本小組同意展延期限者，

工程主辦機關除應依契約規定處理外，其情節重大者並依前點第三項第四款

或第五款規定辦理。 

工程主辦機關未依前項及前點第三項處置或處置不當者，本小組得通知

工程主辦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另為適當之處置，並副知審計機關；必要時，得

函送監察院。 

十五、本小組應於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及次年一月底前，將最近一季查核結果簽

報召集人核定後，彙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備查。 

十六、為提昇工程品質，本會各機關（單位）應成立工程督導小組，針對所屬、

補助及委辦工程進行工程督導。 

十七、本小組辦理所屬機關(單位)工程督導小組考核時，應考核其督導之工程標案

件數是否已達下列基準： 

(一)查核金額以上之標案，以不低於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之百分之二十為原

則，且不得少於十件；當年度執行工程工程標案未達十件者，則全數

督導。 

(二)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標案，以二十件以上為原則；當年

度執行工程工程標案未達二十件者，則全數督導。 

(三)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標案，以四十件以上為原則；當年

度執行工程工程標案未達四十件者，則全數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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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各款之查核件數，必要時得經簽報工程督導小組設立機關(單位)首

長核准予以調整，並報本會(秘書室)備查。 

第一項督導得採不預先通知方式，以反應施工現況。 

十八、本小組對於所屬機關（單位）工程督導小組應每年辦理執行績效考核。 

十九、本小組發文，以本會名義行之。 

二十、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